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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项实施完成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第

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以总价款人民币壹亿壹仟贰佰万元（￥11,200万元），将公司位于苏州

市工业园区唯亭镇唯新路83号的相关土地使用权（苏工园国用（2011）第00169

号）及地上建筑物（苏房权证园区字第00396567号）等相关资产出售给苏州正得

利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正得利环保”），详见公司于2018年10

月26日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4）。 

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2日、2019年1月29日、2019年11月30日披露了上述资

产出售实施情况的进展公告，详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出售

部分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事项实施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98、2019-013、

2019-117）。 

二、完成情况 

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春兴铸造（苏州工业园区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春兴铸

造”）向正得利环保返租了部分厂房，近期公司、春兴铸造签署了《资产买卖补

充协议四》，约定由春兴精工代春兴铸造支付其应向正得利环保支付的房屋租金、

物业费等相关费用共计人民币贰佰柒拾万元整（￥270万元），并同意正得利环

保从资产转让尾款中直接扣除。至此，公司本次关于资产出售总价款已全部收讫，



 

《资产买卖合同》约定的双方权利、义务均已履行完毕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：

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